附件
西安市鄠邑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指标
	序号
	项目
	主    要    内    容
	备注

	1
	考核目标
	在现有农村邮政、快递、物流等寄递网络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农村地区寄递物流资源，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基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并纳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级有中心、街道有网点、村（社区）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便民惠民寄递服务基本覆盖。
	

	2
	考核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组织进行考核。
	

	3
	考核指标
	1．专题研究并部署落实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
	

	
	
	2．制定出台本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3．建立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按职责分工确定责任部门。
	

	
	
	4．将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纳入乡村战略实绩考核。
	

	
	
	5．落实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将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交通运输、综合物流、现代服务业相关规划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给予政策、资金保障。
	

	
	
	6．明确区一级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运营主体。
	

	
	
	7．推进农村寄递物流服务站点建设，对相关市场主体在建设区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街道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制村（社区）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方面的政策、用地、资金需求及时予以保障，鼓励进行共同配送。
	

	
	
	8．整合农村交通、邮政、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建设“多站合一”的街道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的村（社区）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并通过开发设置公益性岗位等方式，保障村（社区）级服务点可持续运行。
	

	
	
	9．促进客货邮融合发展，鼓励建设连接区、街道、村（社区）三级农村寄递物流服务站点的运输线路。
	

	
	
	10．积极打造农村寄递物流发展成熟模式、典型项目。
	

	
	
	[bookmark: _GoBack]11．完成农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目标，到 2022 年全面建成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行政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到2025年基本建成便捷、稳定、高效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区有中心、街道有网点、村（社区）有服务，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高。
	

	4
	考核方式
	将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考核纳入全区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与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一并组织实施。
	


注：1．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点建设标准：①有固定的邮件、快件接收场所；②有相对固定的农村邮件、快件接收人员；③有邮件、快件接收服务必需的办公设备；④有消防、监控等基础安全防控设施；⑤能同时为3个品牌以上（含3个）邮政、快递企业提供服务。
2．邮政、快递企业品牌指：邮政、顺丰、京东、圆通、申通、中通、韵达、德邦、极兔等。



